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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申报 2026 年度湖北省社科基金法治

湖北专项课题的通知

全体教职工：

湖北省社科基金法治湖北专项课题是经湖北省委宣传部批

准，省委政法委指导，由省社科规划办、省法学会共同设立的法

学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的省社科基金重点课题，旨在深入研究经

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法学理论和实践问题，推出一批有理论深度、

有创新价值、有实际效用的研究成果。经省社科规划办、省法学

会研究决定，即日起面向全省公开发布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形式

省社科基金法治湖北专项课题采取自愿申报方式，以先预立

项、后立项即结项的形式组织实施，着力研究全省经济社会发展

中的重大法学理论问题和法治实践问题，以及立法、行政执法、

司法实践等热点难点问题。

二、申报范围及条件

（一）申报课题范围：课题研究内容原则上从《2026 年度湖

北省社科基金法治湖北专项课题研究指南》中选定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：

1.课题负责人须具备下列条件：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

法律；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组织能力，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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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课题组应由专家学者和实务部门人员共同组成，成员应在

相关研究领域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和充足研究成果。

3.申报人每年只能申报 1个法治湖北专项课题。申报人已承

担当年度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的，或上年度省社科基金项目未达

到结项条件的，不得申报本专项课题。

4.申报者须如实填写材料，并保证研究成果没有知识产权争

议。凡存在弄虚作假、抄袭剽窃等行为的，一经发现查实，取消

申报资格；如获立项予以撤项并通报批评。

（三）申报时间：各课题组于 2026 年 4 月 20 日前提交课题

申报全部相关材料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课题组提出申报时，申报人须按照《关于组织 2026

年度湖北省社科基金法治湖北专项课题研究的通知》和《2026 年

度湖北省社科基金法治湖北专项课题研究指南》的要求，认真填

写《2026 年度湖北省社科基金法治湖北专项课题申报书》（内含

《承诺书》）。

（二）课题申请人所在单位应对申请人资格及材料进行审

查，按规定签署审核意见，加盖单位公章后报省法学会。

四、项目预立项与评审

省社科基金法治湖北专项课题采取预立项形式和专家评审

制。申报结束后，省法学会从省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及省法学法律

人才库中挑选评审专家，组建评审委员会，对申报材料进行差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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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选，形成预立项建议名单，省社科规划办全程参与并指导。评

审结果报省委宣传部审定同意后公示，经公示无异议的，由省社

科规划办、省法学会共同下达预立项证书。

课题负责人收到预立项通知后，应立即组织课题研究。省社

科规划办、省法学会及时组织召开开题论证会，跟踪工作进展，

了解研究情况。

五、项目立项与经费支持

课题负责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调研工作，11 月 15 日前将

申请材料报省法学会。申请材料包括一份不低于 5万字的总报告

（相似率检测不高于 20%）以及至少 2份阶段性研究成果（其中 1

份阶段性研究成果应在全部申请材料提交前 3个月完成并提交）。

对于阶段性研究成果，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中任意两项：

1.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学术文章；

2.在中央“三报一刊”（求是、人民日报、光明日报、经济

日报）刊发理论文章；

3.应用型研究成果在《智库成果要报》《湖北省法学会专报》

上刊发，并获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或被省级以上党政部

门吸纳转化为具体政策；

4.出版 1部专著。

满足以上申请条件的预立项课题，即视为达到立项标准，经

省社科规划办、省法学会审定后下达立项证书，立项即结项，结

项的每项课题资助经费 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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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校内工作安排

请各课题申请人按要求填写课题申报书（附件 2），于 2026

年 4 月 17 日前将签字盖章后的申报书（A4 纸打印，一式三份）

报送至中原楼 316 办公室，同时将 WORD 版申报书（命名格式为：

申请人＋课题题目）通过企业微信发送至项目科王胜老师。项目

申报书用印事宜，请提前在智慧科研服务平台-用章申请中办理完

成。

七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办公

联系人：陈亚男 027-87239165

校科学研究部

联系人：陈文老师 027-88386334

附件：1.2026 年度湖北省社科基金法治湖北专项建议选题

2.湖北省社科基金法治湖北专项课题申报书

3.湖北省社科基金法治湖北专项课题管理办法

科学研究部

2026 年 3月 27 日


